加纳移民法问题讲座内容摘要（一）
2005/07/20
    
  
（编者注：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于6月21日为在加纳的华人华侨举办了移民法知识讲座，邀请移民局官员介绍加纳有关法律、法规，并讲解如何申办加纳签证、工作许可和居留手续以及如何在加纳投资设厂等有关事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上述内容，我馆将分期分批摘要登载讲座主要内容，供侨胞查阅览。）
                                              
一、总体要求
 
所有拟来加纳的中国公民均需事先向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有意来加纳的投资经商者，应预先向加纳驻中国使馆或中国驻加纳使馆了解投资信息，咨询有关商机。
二、入境要求
 
（一）入境签证：所有入境加纳的中国公民，必须持有效中国护照和加纳驻中国使馆颁发的入境签证。
（二）紧急入境签证：此签证只适用于急需到加纳维修机器的特殊技工等。入境者需提前14天，由本人或在加纳的邀请人向加移民局长递交书面申请并获得同意后，方可在入境时获得签证。书面申请需包括以下内容：
1、入境者国籍、在加地址、职业或来加后将从事的工作
2、护照资料
3、预定抵达日期
4、来访目的、停留期限
5、一份保证尊重当地法律和习俗的保证书。
（三）落地签证：此签证只发给加纳在该国未设使领馆、未能事先得到入境签证者。
（四）再入境签证：发给正在加纳办理营业执照等合法手续又须临时出境者，但需向移民局长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内容包括：
 1、再次入境的原因
 2、拟在加纳停留期限
 3、是否有有效的往返机票
 4、足够的资金证明
(五) 过境签证：发给过境加纳前往第三国人员。持此签证者只允许在加纳停留48小时，其间不可从事任何商业活动。
  （六）多次往返签证：发给已在加纳投资、工作或居留人员。
 
三 、访问签证
（一）所有持商务、旅游、访问签证者进入加纳时，可获得最长60天停留许可。
特别提醒：除紧急入境签证、多次往返签证及有特别注明的签证外，其它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加纳从事任何商业活动，被发现者一律给予拘留、罚款和驱逐出境。
（二）停留许可允许延期2次，每次2个月，共计6个月，此段时间持证人须办好所有经商手续。若在此时间内未能完成，只能采取：（1）返回原居住国家；（2）请加方有关单位出具未能完成相关手续之证明，申请延期。
（三）访问签证延期手续
1、填写延期申请表（移民局提供）
2、护照照片1张
3、回程机票复印件
4、资金证明
5、加纳邀请人的证明信
6、未能完成有关公司登记手续的证明
四、注册公司
        投资者抵达加纳后必须先到注册总部（Register General Department）办理公司注册手续，以取得营业执照和公司证书。
请注意：取得上述执照和证书后，还需根据公司的性质到投资促进中心、自由区管理委员会或矿产管理委员会办理有关手续。上述3部门将为投资者出具在加合法身份证明信。在取得移民局的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后，投资人方可开业。
 
五、投资促进中心（GIPC）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是加政府为鼓励和促进投资而设立的机构。除矿产、石油勘探，医生、律师和在自由贸易区名下登记的公司外，其它公司均到该中心办理有关手续。
（一）投资金额要求
1、与加纳人合资公司：外资不得低于1万美元
2、独资公司：外资不得低于5万美元
3、商品贸易公司：外资不得低于30万美元，加纳雇员不得少于10人。
上述投资金额也可为货物。
（二）投资促进中心要求
1、公司文件
2、公司银行帐号
3、手续费1000美元
4、雇员名额费500美元
（三）自动给予的雇员配额
1、投资额1-10万美元或相当于该数量的加纳塞地，1人。
2、投资额10-50万美元或相当于该数量塞地，2人。
3、投资额50万美元以上或相当于该数量塞地，4人。
（四）禁止外国人从事的行业
1、市场零售、沿街兜售和街头小商贩。
2、经营出租车和租车业（外国人只有在拥有10辆新车以上的车队时才允许经营租车生意）。
3、除足球以之外的所有赌博性质的投注及彩票生意。
4、美发、理发
                          （待续）

